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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是什麼？有不少人會說：就是放在工具書前面的一篇文章，再問內容是什麼？

可能就答不下去了。根據《辭海》「凡例」條：杜預〈春秋左傳序〉：「其發凡以言例」，又

《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今著書者於書首敘述

一書之大旨及編輯體例者，謂之凡例或例言，亦稱發凡。（頁369。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

1969年1月）《中文大辭典》的「凡例」條，也是這樣說的（第1冊，頁1593。臺北市：中國文

化大學出版部，1980年9月）。可見這條目的定義有其權威性。不過，倒不一定每一本書都稱為

「凡例」，像《辭海》本身就稱為「編輯大綱」，有的稱「編輯說明」，有些工具書甚至沒有

「凡例」之類的文字。到底工具書前需不需要一篇「凡例」，是可以討論的，如果需要，那這

篇凡例的內容應該是什麼？它有何價值？以下將略作說明。

✿ 凡例的體製

「凡例」到底要包括什麼？歷來並沒有統一的規範，不過《辭海》所說：「敘述一書之大

旨及編輯體例」，大抵說的不錯。胡楚生先生在〈專科目錄的利用與編纂〉（《書評書目》第

94期，1981年2月）一文中說：「凡例的確立，只是給目錄編纂的工作，定下一些遵循的標準，

這些標準，包括題目的大小程度，題目內容的時間年限，資料取材的來源根據，以及分類編目

的原則規律等等。」

這已把凡例的內容做了簡潔扼要的說明。以下根據前賢的說法和個人的體會，將凡例所需

具備的內容說明如下：

（一）編纂此書的宗旨與目的

為一個學科或一個重要問題編一本工具書，一定有它實際的需要，編纂的宗旨和目的為

何？應有所說明。如張錦郎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凡例」的第一條：「中華

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為總結、整理近三十年來國人闡揚與研究中國文化

的單篇論著，藉以綜覽三十年來國人文史哲學科研究的成果；並便利中外學術研究工作者檢索

參考，爰編《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

（二）收錄文獻的範圍

文獻的範圍，可分為地域、時間、文獻本身等幾個項目，以下各作說明：

1. 地域：是只收本地（臺灣）的，或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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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日本、韓國、歐洲、美國的，都要有所說明。

2. 時間：資料涵蓋時間的起點，最好是有歷史意義的，如1900年是二十世紀開始，1912年是民

國元年，1945年是臺灣光復，1949年是新中國成立。

3. 文獻本身：如編輯經學研究文獻目錄，經學的範圍如何，十三經之外還收錄哪些相關文獻，

收不收經學家的生平、傳記和相關學術思想的條目，都應有所說明。

（三）收錄文獻的類型

文獻的類型包括專書、期刊論文、報紙論文、論文集論文、會議論文、學位論文、博士後論

文等。有些工具書只收單一類型的文獻，如：「期刊論文目錄」、「報紙論文目錄」、「學位論

文目錄」，有些工具書則包含許多類型的文獻，都應該跟讀者說清楚。

（四）編排的方式

編排是編輯工具書最吃重的工作，一部理想的工具書，資料收錄是否齊備當然很重要，

編排是否符合讀者的需求，往往才是工具書成敗的關鍵。一般來說，要呈現一個學科研究的面

貌，當然要以學科分類為主，分類時，有哪些特別的地方，也要一併告訴讀者。如要呈現作者

的研究成果當然要以作者為主。

作者用筆名字號或法號者，資料要怎麼編排，也應講清楚。另外，幾種類型的資料條目是

要分別排列或混合排列，也要說明。

（五）各條目的著錄項

各條目的著錄項，依各種文獻的類型而有所不同。為方便說明，茲將各類文獻條目的著錄

項條列如下：

1. 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頁數、出版年月。

2. 期刊論文：作者、篇名、期刊名、卷期、頁數、出版年月。

3. 報紙論文：作者、篇名、報紙名、版次、出版年月日。

4. 論文集論文：作者、篇名、論文集名、頁數、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月。

5. 博碩士論文：作者、篇名、畢業所別（專業別）、頁數、年度、指導教授。

6. 學術會議論文：作者、篇名、會議名稱、主辦者所在地、主辦機構、舉辦時間。

這裏應提出說明的是，在學位論文方面，臺灣是以研究所為單位，大陸則以專業為單位，

著錄時應有所區別。學術會議論文，主辦者所在地、主辦機構，由於許多學校租用飯店來開

會，有的會議在圓山大飯店召開，學者引用資料時，會把主辦地點寫作「圓山大飯店」。所

以，凡例應寫得更準確，以免誤會。

（六）字體處理

自從中國大陸的漢字簡化方案開始實施以來，編工具書的人增加許多麻煩，抄錄資料條目

時，作者的姓名一般都改為正體字，但對中國大陸實施簡體字以後出生的人來說，他們只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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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字，用正體字寫他們的名字，他們實在看不懂。所以，簡、正體字該如何處理，也應有所

說明。

從凡例的體製可以看出它的作用甚大，但在編寫凡例時，也不能篇幅太長，一千至三千字

以內能完成最好。因為，凡例有點像機器的使用說明書，如要開冷氣，先要讀使用說明三十分

鐘，已熱得滿身大汗，誰有這個耐心？但也不能太短，如短到僅僅一兩百字，實在無法反映工

具書的體例和內容，這種凡例刪掉也不覺可惜。

✿ 凡例的價值

已故之中央圖書館館長包遵彭先生曾向張錦郎先生說過：「看一本工具書編得好壞，看看

凡例寫得好不好，有沒有先編工作手冊就知道了。」（釋自衍採訪〈論工具書編輯─專訪張

錦郎老師〉，《佛教圖書館館訊》，第34期，2003年6月）這話說得很有道理，因為「凡例」有

一大部分是概括其所編輯文獻條目所得的原則、規範，把一些原則、規範以文字來表示，就是

一條凡例。凡是一本體例很嚴謹的工具書，每一條目的著錄方法，都必須符合這一規範，這一

凡例才有意義，否則全書的體例都與凡例不合，那何必要訂這些凡例。知道這點，凡例所起的

作用也就很清楚了。個人認為工具書的「凡例」至少有以下數點作用：

（一）檢驗工具書嚴謹度的利器

編工具書，不論收錄文獻的範圍、時間的斷限，編輯的方式，文獻條目的著錄項，都必須

有相當一致的規範。在訂這個規範之前，必須把各種情況都設想周到，然後把許多特例都解決

了，才能訂出凡例。一部工具書如果沒經過這些編輯程序，根本寫不出凡例來，如果是抄來的

凡例，也將破綻百出。所以包遵彭館長所說的話一點都沒錯，讀者知道這一點就可以用凡例來

做為評定工具書好壞的一種標準。

（二）學習編輯工具書的最佳教材

凡例既是編輯工具書過程中所歸納而來的原則和規範，只要這些原則和規範具有普遍性，

也就是大多數人都認為合理，甚至願意遵守，這些凡例就是教導編輯工具書的最佳教材。把一

份周詳完備的「凡例」從頭看一遍，就宛如讀了一本精簡版的工具書編輯方法的著作一樣。有

志於編輯工具書的學界同仁，應多參考較周詳的凡例，哪些可以用作教材呢？我個人願意推薦

工具書編輯名家張錦郎先生的《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

12月）的「凡例」。該凡例長達六千字，是稍長了一點，但凡例所應具備的內容都有了，凡有

志於編輯工具書的人，都應參考。

✿ 附論：「凡例」的有無問題

有些工具書並沒有「凡例」，沒有「凡例」的工具書是不是就編得不好？先說沒有「凡

例」，是指不用「凡例」的名稱，而用其他名稱來取代凡例，例如，很早以前，《辭海》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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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大綱」來取代「凡例」，近年出版的許多工具書因嫌「凡例」不好理解，改稱「編輯說

明」也不少。這種不用「凡例」之名卻有「凡例」之實的，仍然應把它當作有「凡例」來看待。

工具書沒有「凡例」或「編輯說明」，如果編者在序文中說明編輯宗旨、體例，是否也可

以？當然沒有誰規定說不可以，但總是名不正言不順，何況，凡例中所要說明的編輯體例，是相

當瑣細的問題，如全部放在序文中來說明，序文將失去它的可讀性。總之，序文還是不要越俎代

庖比較好，編輯體例的說明，還是應由凡例或編輯說明來承擔，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正名」。

所以，工具書的凡例或編輯說明，應視為工具書必備的內容之一，它是審視工具書好壞的

重要標準。有志編輯工具書者應審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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